长三角区域政府采购项目远程异地

评审操作指引

一、总则

（一）政府采购项目开展长三角区域远程异地评审活动可适用本操作指引。

（二）本指引所称远程异地评审，是指依托电子交易平台，通过远程协同、视频语音实时交互、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跨行政区域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共享共用，评审小组成员异地多点评审的电子评审活动。

（三）财政部门、集中采购机构可直接指定政府采购项目实施长三角区域远程异地评审，采购人也可以选择采取长三角远程异地评审方式组织政府采购项目评审活动，鼓励公共服务领域的重大项目实施长三角区域远程异地评审。

（四）远程异地评审场所分为主场和副场。项目所在地的评审场所为主场，其他评审场所为副场。采购人应当委派采购人代表，并且原则上在主场参加评审。

二、组织管理

（一）主场、副场管理单位负责保障项目评审过程中的网络连通、系统正常运行，并配置符合项目评审要求的计算机、视频监控等硬件设备、设施。长三角区域远程异地评审场地主要由各集中采购机构负责。条件成熟的地方也可由社会代理机构提供远程异地评审服务。

（二）主场、副场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远程异地评审内部监督和自查、设施设备管理等制度，确定人员负责管理、服务、协调和系统保障等工作，定期对远程异地评审活动进行内部检查。

三、专家抽取

（一）采用远程异地评审方式评审的项目，主场管理单位应当在开展评审前至少1个工作日向副场提出申请，并取得副场管理单位同意。开展跨省远程异地评审活动，须经副场所在地财政部门同意。

（二）主场、副场的评审专家原则上从依法设立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通过随机抽取方式产生。如尚不具备随机抽取的条件，副场专家可经当地财政部门同意后，采用其他方式代为抽取，抽取开始时间从其属地相应管理规定。

（三）评审专家在确认参加评审后，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评审的，应按相关规定进行补充抽取。
四、专家评审

（一）主场、副场管理单位分别负责评审专家的身份验证工作，统一保管通讯工具，引导至评审场地，并为评审专家提供技术协助和服务。

（二）主场、副场的评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具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应独立客观公正进行评审，协助配合处理供应商的质疑和投诉等事宜。

（三）评审小组组长由全体评审小组成员推选产生。评审小组需要进行讨论或者表决的，应当通过电子交易平台进行全程记录。

（四）评审完成后，具备条件的主场、副场评审小组成员使用电子签名签署评审报告，共同出具评审结论。评审小组成员收到评审小组组长下达评审结束的指令后方可离场。

五、应急处置

（一）因不可预见的原因导致评审活动无法进行，预计当天不能恢复并完成评审的，应当另行确定时间并重新抽取专家进行评审；项目采购时间特别紧急的，可在主场补充抽取专家，继续开展评审活动。
（二）因前款原因导致采购项目另行评审的，主场、副场管理单位应做好投标（响应）文件和相关评审资料的封存和保密工作，原评审小组作出的评审意见无效。原评审小组成员应当对评审情况保密。

（三）主场、副场管理单位应当将应急处置情况予以记录，并作为采购文件一并存档。

六、档案管理

主场、副场管理单位应当妥善保存远程异地评审活动中形成的场地音视频资料及电子文档。副场应及时将相关资料传递给主场，主场管理单位负责收集、整理、归档。
七、监督管理
（一）主场、副场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和国家有关保密规定。

（二）评审专家在政府采购评审活动中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按照评审专家管理权限由相关财政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处罚。 

（三）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对远程异地评审项目的采购活动进行监督，主场、副场管理单位、电子交易平台运营机构、政府采购当事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材料。

（四）因供应商质疑，需评审小组协助答复质疑的，采购代理机构可以组织原评审小组成员（不少于三分之二）进行远程异地或集中协助答复质疑。

八、附则

（一）远程异地评审的专家评审费由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机构按评审专家属地规定的标准支付。

（二）评审小组成员需要用餐保障的，由主场、副场管理单位分别负责安排。集中采购项目的专家餐费由集中采购机构承担，分散采购项目的专家餐费由采购人和主场、副场管理单位协商确定。用餐标准须符合公务开支标准规定。

（三）本操作指引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



